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研商不動產登記法草案第 8次會議紀錄 

壹、時間：105年 12月 22日（星期四）上午 9時 30分 

貳、地點：中央聯合辦公大樓南棟 18樓第 2會議室 

參、主席：王司長靚琇    記錄：周于晴、紀青佑、呂宛竹、 

胡欣怡、張翠恩 

肆、出席人員（詳後附簽到表） 

伍、發言摘要（如後附件） 

陸、會議結論： 

一、確認 105年 11月 18日及同年 12月 1日研商不動產登記法草

案第 6次及第 7次會議紀錄部分： 

(一)有關不動產登記之申請得委託代理人為之之規定，應於土

地法及地政士法規定，爰決議刪除草案第 19條條文。 

(二)草案第 35條於說明補充民法第 799條規定之立法意旨。 

(三)其餘部分之會議紀錄經確認通過。 

二、續行討論本草案第四章「標示變更登記」第 42條條文及第五

章「權利變更登記」第 43條至第 56條條文： 

(一)草案第 43條、第 45 條、第 46 條、第 49 條及第 54 條條

文照草案條文通過，刪除草案第 50 條，並另補充草案第

43條及第 46條說明內容。 

(二)其餘條文，經討論結果決議如下： 

1.草案第 42 條第 1 項條文修正為：「所有權人不同之相

連不動產辦理合併時，各所有權人權利範圍除另有約定

外，依下列方式定之：一、土地部分，依權利價值比例。

二、建物部分，依面積比例。」並刪除第 2項規定。 

2.草案第 44條條文修正為：「區分所有建物之專有部分，

除法律另有規定外，不得與其所屬之共有部分及其基地

權利應有部分分離而為移轉、設定或限制登記。(第 1

項)區分所有建物之專有部分連同其基地權利之應有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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分一併移轉與同一人者，不適用土地法第三十四條之一

規定。(第 2項)」 

3.草案第 47 條「……該抵押權按原應有部分轉載於分割

後各不動產之上……」之文字是否有移轉為單獨所有之

疑慮，請地政司研處並配合修正說明。 

4.草案第 48 條第 3 項條文修正為：「第一項共有人應受

補償之金額，有第 824條之 1第 3項之權利質權者，其

抵押權辦理塗銷登記時，應得質權人之同意。」其餘照

案通過。 

5.第二節節名「他項權利變更登記」修正為「他項權利登

記」。 

6.草案第 51 條條文修正為：「已登記之不動產，因他項

權利之設定、移轉及內容變更者，應為他項權利登記。」 

7.新增條文關於占有人占有土地得主張及不得主張時效

完成申請地上權登記等，先予保留。 

8.草案第 52 條第 1 項條文修正為：「同一不動產權利設

定數個抵押權登記後，其中一抵押權因債權讓與為移轉

登記時，原登記之次序先後，不得變更。」其餘照案通

過。 

9.草案第 53條第 1項條文修正為：「承攬人依民法第 513

條規定申請預為抵押權設定登記，應提出建築執照或其

他建築許可文件，會同定作人申請之。但承攬契約經公

證者，承攬人得單獨申請登記。」並刪除第 2項規定，

另請地政司補充說明。 

10.第三節節名「繼承登記」是否增列「遺贈登記」，以及

草案第 55條與第 56條修正內容，請地政司另行研處。 

柒、散會（中午 12時 30分） 



3 
 

會議發言摘要 

王靚琇司長 

為確認第6次及第7次會議紀錄，請問各位對於條文是否還有意見？ 

中華民國地政士公會全國聯合會高欽明理事長 

針對草案第19條，本會上次與會代認為應係全部刪除，但是會議紀錄

卻是刪除第2項保留第1項，我們建議該條全部刪除，未來在地政士法或土

地法再做處理。 

中華民國不動產開發商業同業公會全國聯合會于俊明秘書長 

另外建議草案第35條在立法說明當中說明他是要實踐民法第799條的

意旨。 

王靚琇司長 

決議刪除草案第19條條文及補充草案第35條說明，並確認第6次跟第7

次會議紀錄，接續討論草案第42條。 

第四十二條 所有權人不同之相連不動產辦理合併時，除另有約定外，各

所有權人權利範圍依下列方式定之： 

一、土地部分，依權利價值比例。 

二、建物部分，依面積比例。 

前項土地部分權利價值，以當期公告土地現值作為計算基準。 

業務單位說明 

高雄市建議增列本條土地權利價值以當期公告現值為計算基準之規

定，但前次會議討論關於草案第26條權利價值的計算基礎將另於授權辦法

訂定，所以本條應併同修正並刪除第2項規定。 

高雄市政府地政局簡宏達科員 

當初因為土地權利價值較模糊，建議以當期公告土地現值做為一個比

較明確的標準，如果未來在細則另定明確之標準，我們沒有意見。 

中華民國不動產開發商業同業公會全國聯合會于俊明秘書長 

草案第42條第1項規定除另有約定外，各所有權人權利範圍依法定的比

例，是不是可能會有兩個狀況，第一，各所有權人同意合併，但是沒有約

定比例範圍。第二，可否適用土地法第34條之1多數決的規定辦理合併？ 

張燕燕專門委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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依土地法34條之1規定辦理合併時，其權利範圍不可能由全體所有權人

約定，而須按照本條第1項所定各款方式訂之，倘權利範圍部分採以約定，

則需經全體所有權人同意。 

溫豐文教授 

這邊應該是指權利範圍的另有約定，沒約定的話就是依下面各款規

定。至於「除另有約定外，各所有權人權利範圍依下列方式定之」係指「權

利範圍」，所以文字改成「相鄰不動產辦理合併時，各所有權人權利範圍除

另有約定外，依下列方式定之」會比較明確。 

王靚琇司長 

決議本條第1項序文修正為：「所有權人不同之相連不動產辦理合併

時，各所有權人權利範圍除另有約定外，依下列方式定之：」並刪除本條

第2項規定，接續討論第五章「權利變更登記」第一節「所有權變更登記」。 

 

第四十三條 已登記之不動產，其所有權因取得、喪失及變更者，應為變

更登記。 

王靚琇司長 

決議通過草案第43條，接續討論第44條。 

 

第四十四條 區分所有建物之專有部分，除法律另有規定外，不得與其所

屬之共有部分及其基地權利應有部分分離而為移轉或設定登記。 

區分所有建物之專有部分連同其基地權利之應有部分一併移轉與同

一人者，不適用第五十條第四項之規定。 

新北市政府地政局謝秀琳專員 

針對這個部分，我們是就本草案條文之說明內容「……不得與其所屬

之共有部分及其基地權利應有部分分別處分或為限制登記之原則」提出意

見，由於民法及公寓大廈管理條例之法條本身僅規定不得分離情形為「移

轉或設定」，並未涵蓋限制登記，所以建議把限制登記之文字刪除。 

臺南市政府地政局薛志文專員 

依照強制執行法之規定，查封為先行程序。由於區分建物產權登記複

雜，同一所有權人於同一土地上可能有多個區分所有建物或是車位等，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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致法院囑託限制登記時遺漏查封其共有部分或基地應有部分，在後續執行

時就會導致分離而與民法第799條規定相違，故建議將限制登記納入本條。 

溫豐文教授 

依據民法第799條第5項及公寓大廈管理條例第4條第2項規定，都只有

規定區分所有建物專有部分與其共有部分及其基地之權利，不得分離而為

移轉和設定負擔。 

張燕燕專門委員 

土地登記規則第94條有包含限制登記，不過該條係為區分所有建物之

「共有部分」，除法令另有規定外，應隨同各相關專有部分及其基地權利為

移轉、設定或限制登記。參考臺南市之意見，以實體法來說，像民法或公

寓大廈管理條例，這部分規定就有實質的效益，本條倘未列入限制登記，

未來若強制執行時只針對專有部分拍賣，但漏未對該專有部分的基地查封

拍賣，可能造成分離。 

吳萬順前司長 

內政部曾經解釋過，拍賣專有部分，共有部分要一併移轉，故雖然只

有查封拍賣專有部分，但是其共有部分也要一併移轉，因為它無法獨立使

用，一定是依附於專有部分，所以本人贊成補列限制登記。 

中華民國不動產開發商業同業公會全國聯合會于俊明秘書長 

我曾經參加過一個研討會討論到相關議題，若起造人建造房屋後沒有

申請保存登記，建物應該要被查封並限制登記，土地的部分由於已登記，

將來囑託限制登記只會看到土地的部分，但於登記簿中無從得知有無建

物，故當時沒有把限制登記放進去。 

張燕燕專門委員 

針對于秘書長之疑問，土地登記規則第139條有未登記建物查封之相關

規定。 

高雄市政府地政局簡宏達科員 

實務上，若法院查封漏掉共有部分的話，登記機關仍會行文跟法院溝

通，提醒法院若漏查封共有部分而為拍賣，將來因為違反公寓大廈管理條

例第4條第2項的規定沒辦法辦理移轉登記。另外要考量限制登記的範圍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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含稅捐稽徵處的禁止處分、有預告登記等，將可能產生其於限制登記後是

否一定會辦理移轉之疑慮。 

新竹縣政府地政處鄒怡明科員 

如果於本草案補列限制登記，是否會造成審查人員接到法院囑託查封

專有部分，而未併同囑託基地權利部分或共有部分時，該登記案可能會先

停下來，可能有空窗期，造成債務人爭取時效去脫產。 

臺北市政府地政局康斐斌專員 

依現行土地登記資料情形，區分所有建物之專有部分與其所屬之共有

部分及其基地權利應有部分，其權屬因辦理登記時之登記方式或法令規定

不同，而有不同，有專有部分與其所屬之共有部分及基地權利應有部分分

別登記予不同所有權人所有者，也有登記為同一所有權人者。我認為本條

規定的前題應是專有部分與共有部分及其基地權利應有部分已登記予同一

登記名義人的情況。因為早期辦理登記建物日後辦理移轉時，倘其專有部

分與共有部分及其基地權利應有部分已登記為不同所有權人所有時，審查

人員沒有辦法從登記簿去分辨判斷何者為其應有部分的基地持分跟共有部

分，公寓大廈管理條例施行後才規定要併同移轉。至於限制登記是否要列

入一節，由於辦理查封不一定會執行拍賣，其後續移轉不見得成立，而且

限制登記範圍太大，似難以全部涵括，故建議刪除限制登記之規定。又實

務上，法院囑託限制登記時會詢問有無公寓大廈管理條例適用的問題，基

層同仁會先查明基地持分後再函詢法院是否補辦查封。法院可能也有其他

的考量，如債權人的主張等並非我們所能瞭解。 

張燕燕專門委員 

現行土地登記規則第94條規定共有部分不能跟專有部分與基地分離移

轉、設定或限制登記，該規定之主體為「共有部分」；本條草案主體為「專

有部分」但是會有一樣的效果。未來假設執行拍賣法院只查封一部分，結

果無法移轉登記的話，會造成當事人的困擾。 

王靚琇司長 

現行土地登記規則已包含限制登記之規定，雖然一個主體是共有部

分，另一個是專有部分，但其效果相同，倘於實務執行沒有不妥，則補列

限制登記之規定，故決議修正通過草案第44條條文，接續討論草案第45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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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四十五條 共有物分割前應先申請標示變更登記。但標示無須變更者，

不在此限。 

王靚琇司長 

決議修正通過草案第45條條文，接續討論草案第46條。 

 

第四十六條 數不動產併同辦理共有物分割者，不以同一地段、同一登記

機關為限。 

共有人部分相同之數不動產，以協議辦理分割者，共有人僅得就原

共有之不動產為分配。 

溫豐文教授 

有關本條第1項「數不動產併同辦理共有物分割者……」依照民法第824

條第5項之規定，應是共有人要完全相同。又民法第824條第5項及第6項規

定，係關於不動產合併分割之問題。舉例說明，假設甲死亡後有3個孩子

ABC，甲在新北市、台中市、基隆市各有一筆土地，而由ABC繼承後共有，

後來三人協議分割，由A分配基隆市土地，由B分配新北市土地，C分配台中

市土地，如此協議分割之前題應建立土地之共有人要完全相同之情形，若

共有人如有部分不同應不得依本條規定辦理合併分割。 

業務單位 

本條第1項是參考土地登記規則之規定。 

吳萬順前司長 

民法好像沒有規定共有人一定要完全相同，那是法院訴訟的規定。民

法修正時，我有提出意見說明，假設A地是甲乙丙共有，B地是乙丙丁共有，

C地是丙丁戊共有，那併同辦理共有物分割時，甲乙丙丁戊只要可以協議成

立分割共有物，但甲一定要分配到有持分的那塊地，也就是A地；乙只能在

B地，丙只能在C地。也就是說，土地原共有人參與共有物分配，藉由協議

各取得有持分的其中一筆，然後再互相找補，並沒有細分土地，實在沒有

必要對共有人加以限制。 

張燕燕專門委員 



8 
 

本部92年7月15日內授中辦地字第0920010381號函釋有登記機關受理

共有物分割登記之審查原則，該規定之情形就如同吳前司長所述。又協議

分割應該是回到民法第823條之規定，而民法第824條之規定係屬於協議不

成，由法院裁判分割之情形。 

溫豐文教授 

共有人如果是不完全相同的話，依民法第824條第6項規定一定要相鄰。 

臺南市政府地政局薛志文專員 

不論協議分割或法院判決分割，其前置作業都可能將土地先合併再分

割的動作，故當該等土地依草案第45條先行辦理標示變更後，再依草案第

46條第2項辦理，將可打破共有土地共有人部分相同而不相鄰的情形。 

陳杰宗專門委員 

民法第824條第4項及第5項規定所謂合併分割，非指標示之合併或分

割，而係指權利併同辦理分割之情形（最高法院100年度台聲字第933號裁

定參照）。另建議將前述本部92年函釋內容納入本條草案說明。 

中華民國地政士公會全國聯合會陳文旺秘書長 

數部分共有人不相同之不相鄰不動產可以為共有物分割者，與個別分

割並無不同，僅係將其列為同一契約處理，為何要明定共有人僅得就原共

有之不動產為分配，本條第2項規定是否有其必要。 

吳萬順前司長 

共有人不完全相同之數宗共有土地，其協議分割結果可以辦理共有物

分割登記之前提，應係共有人分得部分仍在其原有應有部分之土地上，否

則將可能產生交換或互易之疑慮。 

法務部羅敏蓉科長 

由於草案第46條已涉及實體之規定，倘實務執行確有其必要，建議加

強說明。 

王靚琇司長 

決議通過草案第46條條文，並請業務單位依本部92年函釋補充說明內

容。 

 

第四十七條 分別共有之不動產，部分共有人就應有部分設定抵押權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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於辦理共有物分割登記時，該抵押權按原應有部分轉載於分割後各不動

產之上。但有下列情形之一者，該抵押權僅轉載於原設定人分割後取得

之不動產上： 

一、抵押權人同意分割。 

二、抵押權人已參加共有物分割訴訟。 

三、抵押權人經共有人告知訴訟而未參加。 

前項但書情形，原設定人於分割後未取得不動產者，申請人於申請

共有物分割登記時，應同時申請該抵押權之塗銷登記。 

溫豐文教授 

建議本條說明內容予以修正，由於分割後倘未取得不動產者，其抵押

權消滅，原抵押權則轉換為權利質權。但是說明內容係指民法第824條之1

第4項規定，對於應受補償之共有人，就其補償金額對於補償義務人所分得

之不動產，有抵押權，即原來共有人有應有部分沒有分得土地，而受有價

金的話，對於所分得的人的土地上，有抵押權叫法定抵押權。而第2項係指

共有人應有部分設定之抵押權，因分割後未分得土地，該抵押權怎麼處理

的問題，建議對於該應有部分上之抵押權人取得權利質權在說明中補充。 

吳萬順前司長 

實務上應該不會發生這種情形，如共有不動產有抵押權，於共有物分

割後共有人如未分到土地，勢必會經抵押權人之同意。 

中華民國不動產開發商業同業公會全國聯合會于俊明秘書長 

現行土地登記規則第107條規定，共有物分割登記案件於登記完畢後，

登記機關應將登記結果通知該抵押權人，惟於本條草案條文中沒有規定。

但是草案第48條條文仍有通知之規定，建議能一併處理。 

本部法規委員會魏正卓專員 

實務上法院裁判或是協議分割的時候，會不會出現分割的結果仍然維

持共有狀態？由於第1項序文提到抵押權會轉載於分割後的不動產，感覺很

像會變成單獨所有權的概念，建議參考民法第824條之1第2項序文但書，修

改為權利「移存」於抵押權人所分得之部分，因為民法分得部分可能包含

了單獨所有權或者共有的狀況。 

王靚琇司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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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草案實體上應該沒有問題，至於文字如何修正請業務單位研處。接

續討論草案第48條。 

 

第四十八條 依民法第八百二十四條第三項規定申請共有物分割登記時，

共有人中有應受金錢補償者，申請人應就其補償金額，對於補償義務人

所分得之不動產，同時為應受補償之共有人申請抵押權登記。但申請人

提出應受補償之共有人已受領或為其提存之證明文件者，不在此限。 

前項抵押權次序優先於前條第一項但書之抵押權；登記機關於登記

完畢後，應將登記結果通知各次序抵押權人及補償義務人。 

第一項抵押權有民法第八百二十四條之一第三項之權利質權者，於

辦理塗銷登記時，應得質權人之同意。 

臺南市政府地政局薛志文專員 

草案第48條第3項規定是否指共有人分配後未分得土地而有法定抵押

權之情形，而這邊規範抵押權塗銷時應得質權人之同意，是否有其相關。 

溫豐文教授 

本條草案涉及抵押權從屬性的問題，就是有金錢補償金額存在，而抵

押權因抵押物滅失而消滅的情形，條文意思可以瞭解，只是條文應如何修

正的問題。 

張燕燕專門委員 

依照草案條文之文字可能解讀為抵押權可以為權利質權的標的物，惟

該條文原意應係指受補償共有人之金錢請求權上有債權，亦即權利質權，

故建議第3項文字修正為「第一項共有人應受補償之金額，有民法第824條

之1第3項之權利質權者，其抵押權辦理塗銷登記時，應得質權人之同意」。 

中華民國地政士公會全國聯合會陳文旺秘書長 

第1項但書於實務執行上，倘若不併同辦理法定抵押權即需提供提存證

明，該提存之價金可否扣除土地增值稅等金額？ 

張燕燕專門委員 

這應該是兩件事件，民法第824條之1第4條規定，應受補償之共有人就

其補償金額，對於補償義務人所分得之不動產，有抵押權，故其債權額即

為法院判決之金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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王靚琇司長 

決議草案第48條第3項依與會人員意見修正，其餘照草案條文通過。接

續討論第49條。 

 

第四十九條 法人或寺廟在未完成法人設立登記或寺廟登記前，取得不動

產權利者，得提出協議書，以其籌備人公推之代表人名義申請登記。 

前項協議書應記明於登記完畢後，法人或寺廟未核准設立或登記

者，其不動產依下列方式之一處理： 

一、申請更名登記為已登記之代表人所有。 

二、申請更名登記為籌備人全體共有。 

王靚琇司長 

決議通過草案第49條條文，接續討論草案第50條。 

 

第五十條 共有土地或建物之讓與，應以共有人逾三分之二及其應有部分

合計逾三分之二之同意行之。但其應有部分合計逾四分之三者，其人數

不予計算。 

前項讓與，以買賣為限。 

依第一項規定為讓與之決定，有故意或過失，致共有人受損害者，

對他共有人連帶負賠償責任。 

共有人依第一項規定讓與時，他共有人得以出賣之同一條件優先購

買。共有人讓與其應有部分時，亦同。 

前項優先購買權人，於接到通知後十五日內未表示優先購買者，其

優先權視為放棄；有數人表示優先購買時，按應有部分比例定之。但另

有約定者，從其約定。 

前五項規定，於公同共有準用之。 

中華民國地政士公會全國聯合會高欽明理事長 

土地法第34條之1草案仍未修正通過，又本條涉及實體法規定，且不動

產登記法只是程序法位階，故建議刪除本條回歸土地法去做修正。 

臺南市政府地政局薛志文專員 

倘若刪除本條，則草案第44條第2項後段提及「不適用第50條第4項之

規定」文字應配合修正為「不適用土地法第34條之1之規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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王靚琇司長 

決議本條刪除並配合修正草案第44條第2項文字。 

 

第五十一條 已登記之不動產，因他項權利之取得及變更者，應為他項權

利登記。 

中華民國不動產開發商業同業公會全國聯合會于俊明秘書長 

建議本條草案直接明定他項權利登記包括設定、移轉跟內容變更3種態

樣，才可以跟登記費用語連結。另外，草案第52條也提及辦理設定登記，

建議文字一致。 

本部法規委員會魏正卓專員 

建議把第二節節名比照第6條第3款「權利變更登記，包括……他項權

利登記」修正文字為「他項權利登記」 

王靚琇司長 

決議第二節節名修正為「他項權利登記」並將條文內容修正為「因他

項權利之設定、移轉及內容變更者，應為他項權利登記。」 

 

（新增） 占有人占有土地有下列情形之一者，不得主張時效完成申請地

上權登記： 

一、屬土地法第十四條第一項規定不得私有之土地。 

二、依土地法第四十一條規定免予編號之土地。 

三、使用違反土地使用管制法規。 

四、屬農業發展條例第三條第十一款所稱之耕地。 

五、其他依法律規定不得主張。 

因主張時效完成申請地上權登記時，應提出以行使地上權意思而占

有之證明文件及占有土地四鄰證明或其他足資證明開始占有至申請登記

時繼續占有事實之文件。 

前項登記之申請，經登記機關審查證明無誤應即公告，公告期間為

三十日。 

前三項規定，除第一項第四款外，於因主張時效完成申請不動產役

權、農育權登記時準用之。 

溫豐文教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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這是民法第772條準用第769至第770條的規定，主要是在限制哪些土地

不能時效取得地上權。 

業務單位 

本草案條文係援用時效取得地上權登記審查要點裡面規範的文字。 

中華民國不動產開發商業同業公會全國聯合會于俊明秘書長 

第1項第2款考量法律保留原則，應在說明裡應該要講得更清楚。另第4

項條文規定，除第1項第4款外準用前三項規定，但因不動產役權(眺望、通

行、採光)跟農育權為何要納進去?又行使地上權的意思是依據最高法院判

決，是否納入，亦應考量法律位階之問題。 

臺北市政府地政局康斐斌專員 

另外本草案第2項規定應提出之文件，與草案第30條規定之文字有落

差，建議一併考量。 

王靚琇司長 

本條文先予保留並請業務單位研處後再提會討論，接續討論草案第52

條。 

 

第五十二條 同一不動產權利設定數個抵押權登記後，其中一抵押權因債

權讓與為變更登記時，原登記之權利先後，不得變更。 

抵押權因增加擔保債權金額申請登記時，除經後次序他項權利人及

後次序抵押權之共同抵押人同意辦理抵押權內容變更登記外，應就其增

加金額部分另行辦理設定登記。 

臺南市政府地政局薛志文專員 

本草案第1項「原登記之權利先後」建議修正為原登記之權利次序先後。 

中華民國不動產開發商業同業公會全國聯合會于俊明秘書長 

第1項係依現行土地登記規則第115條規定所訂定，建議將「變更登記」

配合剛討論的修正為「移轉登記」。 

王靚琇司長 

決議請業務單位參考與會人員意見修正文字，接續討論草案第53條。 

 

第五十三條 承攬人依民法第五百十三條規定申請抵押權登記，應提出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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築執照或其他建築許可文件，會同定作人申請之。但承攬契約經公證者，

承攬人得單獨申請登記。 

承攬人就尚未完成之建物得依前項規定申請預為抵押權登記。 

中華民國不動產開發商業同業公會全國聯合會于俊明秘書長 

內政部曾於91年9月25日函釋預為抵押權登記並不屬於土地法第73條

涵攝範圍，故不涉及登記費罰鍰，建議把該函釋精神納入本草案以提升法

律位階。 

張燕燕專門委員 

預為抵押權登記係屬預防性的行為，非屬權利變更登記，應可用解釋

的方式處理。 

林靜宜專員 

草案第六章信託登記亦無排除1個月內申請登記及逾期繳納登記罰鍰

之規定，故無針對預防性的預為抵押權登記列入文字之必要。 

陳杰宗專門委員 

建議本條文第2項與第1項合併並修正為「承攬人依民法第513條規定申

請抵押權登記或預為抵押權登記」。 

溫豐文教授 

建築完成後之建物應辦理抵押權登記，如尚未完成，則辦理預為抵押

權登記。因其亦可能為修繕報酬，應就已登記不動產辦理抵押權登記。 

中華民國不動產開發商業同業公會全國聯合會于俊明秘書長 

草案第53條第1項前段規定，承攬人申請抵押權登記，應提出築執照或

其他建築許可文件，但該等建物倘為實體建築物，何需另附建築許可證明，

此即為一般的抵押權設定。又因抵押權登記可能包括移轉等，建議文字修

正為「申請預為抵押權設定登記」。 

王靚琇司長 

決議草案第53條第2項刪除，第1項前段修正為「承攬人依民法第513條

規定申請預為抵押權設定登記，……」並請業務單位於說明欄補充本部91

年9月25日台內中地字第0910013861號函釋意旨，接續討論草案第54條。 

第五十四條 已登記之不動產，因繼承事實發生，應辦理所有權或他項權

利之繼承登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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王靚琇司長 

決議通過草案第54條條文，接續討論草案第55條。 

 

第五十五條 繼承登記，部分繼承人因故不能會同其他繼承人共同申請

時，得由其中一人或數人為全體繼承人之利益，就被繼承人之不動產權

利，申請為公同共有之登記。其經繼承人全體同意按應繼分辦理者，得

申請為分別共有之登記；其經協議遺產分割者，得依協議辦理登記。 

中華民國不動產開發商業同業公會全國聯合會于俊明秘書長 

由於繼承登記為單獨申請非會同申請，故草案第55條「共同申請」用

語較土地登記規則文字為佳。另建議該條前段「因故不能會同」文字修正

為「因故不能與」，較為妥適。又繼承登記並非均由繼承人申請，亦可能由

債權人代位申請，惟不動產登記法並未規範代位申請之情形。至於本條末

段所稱「經繼承人全體同意按應繼分辦理者」亦屬協議的一種情況，有無

需要分列。 

張燕燕專門委員 

建議修正為「部分繼承人因故不能共同申請時」。 

王靚琇司長 

決議草案第55條條文內容請業務單位研處，接續討論草案第56條。 

 

第五十六條 遺贈登記，應於辦畢繼承登記後，由繼承人會同受遺贈人申

請之。但有下列情形之一者，不在此限： 

一、遺囑有指定遺囑執行人時，由遺囑執行人辦畢遺囑執行人及繼承

登記後，會同受遺贈人申請之。 

二、依法律規定有遺產管理人時，應於辦畢遺產管理人登記後，由遺

產管理人會同受遺贈人申請之；其遺囑有指定遺囑執行人時，於

辦畢遺產管理人及遺囑執行人登記後，由遺囑執行人會同受遺贈

人申請之。 

中華民國不動產開發商業同業公會全國聯合會于俊明秘書長 

因非訟事件法已刪除關於遺產清理人之規定，故不動產登記法草案已

配合修正，建議土地登記規則條文中涉有「遺產清理人」之規定應配合修

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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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部法規委員會魏正卓專員 

草案第56條係指遺贈登記，與本節所規定之繼承登記似有不同，倘該

條仍置於本節中，建議修正本節節名為「繼承登記及遺贈登記」。 

業務單位 

遺贈與繼承雖性質不同，但在實務上登記人員受理遺贈登記，會依循

繼承登記章節之規定。 

臺南市政府地政局薛志文專員 

本草案第2款建議修正為「……有遺產管理人，應於辦畢遺產管理人登

記及繼承登記後，……」。 

溫豐文教授 

本條序文已框架於辦畢繼承登記。 

中華民國不動產開發商業同業公會全國聯合會于俊明秘書長 

本條第2款應與第1款脫鉤，第2款宜獨立一項。 

王靚琇司長 

決議第三節繼承登記之節名是否增列遺贈登記，以及本條草案之修正

請業務單位研處。本次會議到此結束，再擇期召開下次會議，謝謝各位。 

 


